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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发票、收据管理
1、公司所需发票、收据由财务部统一购买、核销。
2、财务部设置发票、收据领用登记簿，由财务部负责管理，需要使用发票收据的部门在领用时，必须办理领用登记手续。
3、领用的发票、收据要有专人保管开具，严禁转借、转让、代开，严禁拆本使用发票收据。
4、本规定只适用于一般发票收据的领用、开具、保管，增值税发票的使用按国家税务局有关规定严格执行。
二、印章管理
1、财务印章包括；财务专用章、法人人名章。
财务专用章及法人人名章由财务部指定专人分别负责使用和保管。
2、出纳负责财务专用章保管，会计负责法人人名章保管。
3、保管人员必须坚守职责，未经领导批准，不得将印章带出办公室，不得私用，不得委托他人代管。
4、保持印章使用的严肃性，各类印章只限使用在正式公文、函件上，严禁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，印章使用必须做到用章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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